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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大專校院學生校內住宿補貼計畫」Q&A 
 

類型 排序 問題 說明 

補助

方案

定義

說明 

1. 

本補助方案

與校外租金

補貼有何不

同 

(1) 申請對象與條件均不同。 

(2) 現行內政部「300億租金補貼」或

教育部「弱勢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

貼」方案，僅供「校外租屋」學生

申請，且需符合有租賃契約、建物

應屬住宅用途/一戶一門牌/具房

屋稅籍稅率，又政府興辦租屋住宅

（公校宿舍）亦不適用。另外「弱

勢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尚有中

低收、家庭年所得等身分條件限制

符合條件等才能申請。 

(3) 「入住校內宿舍」學生約 27.5 萬

人，目前尚無法申請上述住宿補

貼，所以本部推動「大專校院學生

校內住宿補貼」，減輕學生住宿經

濟負擔。 

2. 

學生可以同

時申請校內

住宿、校外

租屋補貼? 

(1) 二者申請對象與條件均不同，學生

無法同時申請。 

(2) 為避免學生誤同時申請補助，遭內

政部系統勾稽致生追繳情形，建請

學校以教示條款，宣導學生不應重

複請領政府補貼款。 

3. 

住宿補貼是

否排擠其他

教育經費？ 

本補貼方案預估每年補助 27.5 萬床

次，所需經費約 28 億元，相關經費由

內政部住宅基金支應，所以不會排擠

教育經費。 

4. 

學校後續是

否可調整宿

舍費？ 

(1) 學校不得恣意調整宿舍費。 

(2) 宿舍收費調整需依「專科以上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規定，獲得

校內具有代表性之學生代表，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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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排序 問題 說明 

校行政會議或相關會議共同討論，

達成共識後公告後方可施行。 

申請

方式 
5. 

住宿補貼由

學生自行申

請嗎？須提

供什麼證明

文件？ 

(1) 學生不用申請，僅經濟弱勢生須提

供證明文件供學校查核。 

(2) 本補貼方案由學校配合作業，於住

宿生申請宿舍的繳費單上，依身分

別（一般/經濟弱勢）預扣補貼額

度，住宿生只須繳交補貼後的住宿

費差額即可。 

補助

對象 

6. 

校內住宿補

貼對象是否

包含所有住

宿學生？有

包含境外學

生嗎？ 

(1)凡具本國籍之大專校院「入住學校

宿舍」學生都可以獲得「大專校院

學生校內住宿補貼」補貼，延修生

及七年一貫制亦屬補貼範圍。 

(2)境外學生如具本國籍者，可依學生

申請給予補助。 

(3)公費生部分，因涉及原補助公費生

機關認定，故仍請各校逕詢相關機

關。 

7. 

專科學校或

大學七年一

貫學制的 1~3

年級學生，

是否可以申

請校內住宿

補貼」? 

(1) 可以。 

(2) 專科學校 1-3 年級或大學七年一

貫學制的 1~3年級學生，因與該校

其他年級學生同就讀一校，可適用

本補貼方案。 

補助

額度 
8. 

學校原來另

有補助具低

收入戶學生

住宿費，補

貼方案實施

後相關住宿

費應如何分

擔? 

因本補貼方案係由學校配合作業，於

住宿生申請宿舍的繳費單上，優先依

身分別（一般/經濟弱勢）先預扣補貼

額度。故具低收入戶學生住宿費，應優

先扣除補貼額度(7,000元)，其餘費用

再由學校助學措施支應，以落實照顧

經濟弱勢學生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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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排序 問題 說明 

9. 

具低收入戶

學生，學校

原係以服務

時數方式提

供住宿費補

助，補貼方

案實施後應

如何辦理? 

本補助方案所提供補貼，不得課以服

務義務；至學校額外提供的弱勢助學

補助如搭配服務義務，其內容時數應

合理合宜。 

10 

針對成績優

秀或宿舍幹

部等，學校

原已提供住

宿費全免，

補貼方案實

施後應如何

辦理? 

考量補貼方案已提供每床原則最高補

助 5,000元/學期(經濟弱勢生 7,000

元/學期，故建議學校可以疊加原有

優惠措施，以示嘉許。 

中途

退宿

時，

住宿

補貼

計算 

11. 

住宿生中途

退宿，又有

學生遞補

時，須繳回

補貼款嗎？ 

(1)考量學生入退宿之行政作業時間，

若住宿生中途退宿後於 2 週內已

有學生遞補入住，則無須繳回補助

款。 

(2) 若該床位 2 週內沒有學生遞補入

住，學校應依空床週數按比率，將

補貼款繳回本部。 

12. 

住宿生中途

退宿，因住宿

補貼款繳回

方式與學校

宿舍收費退

費規定不同，

相關退費應

如何辦理？ 

【範例 1】某校 1學期住宿 20週收費

5,000 元，甲同學住校 10週後退宿，

該床位於二週內由乙同學遞補入住時

之補助及繳費。 

(一) 本部補貼住宿費部分： 

甲同學中途退宿造成宿舍空床，

但於二週內另有乙同學遞補入

住，故無須將補貼款繳回本部。 

(二) 學生繳納住宿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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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排序 問題 說明 

1. 甲同學實際上無繳費，故退宿

後亦無需退款。 

2. 乙同學住宿費用與補貼款均

應按入住期間（1/2）比率扣減 

(住宿費 10週應為 2,500元，

補貼款亦同)，故乙同學入住

宿舍亦應無須繳費。 

住宿費＝5,000 元/20 週*10

週＝補貼款 

【範例 2】某校 1學期住宿 20週收費

1 萬元，由住宿補貼方案補貼 5,000

元，甲同學居住 10週後退宿，且無人

遞補時之補助及繳費 

(一) 本部補貼住宿費部分： 

學校應按該床位無人住宿週數比

率（1/2），將補貼款(2,500元)繳

回本部。 

(二) 學生繳納住宿費部分： 

甲同學實際繳費 5,000 元，故退

宿後學校應以實際繳費金額，依

學校宿舍收費退款規定辦理退款

（如規定住宿達全學期 1/3 以上

未滿 2/3 者，退回 1/3 費用，則

退回 5,000元*1/3=1,666元）。 

【範例 3】承上，甲同學居住 10週後

退宿，並由乙同學遞補時之補助及繳

費 

(一) 本部補貼住宿費部分： 

甲同學中途退宿造成宿舍空床，

但於二週內另有乙同學遞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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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排序 問題 說明 

住，故無須將補貼款繳回本部。 

(二) 學生繳納住宿費部分： 

1.甲同學住宿費退款，學校應以

實際繳費金額，依學校宿舍收

費退款規定辦理退款 

2.乙同學繳交後續住宿費，應住

宿週數比率（1/2）扣減本部補

貼款額度(10 週應為 2,500

元)。 

預收

住宿

費之

後續

退款

事宜 

13. 學校已於 112

年底前預收

住宿費，補

貼方案實施

後應如何辦

理? 

基於本補貼方案係由學校配合作業，

於住宿生申請宿舍的繳費單上，優先

依身分別（一般/經濟弱勢）扣除補

貼額度，故倘有學校已於 112年底前

預收新學期住宿費時，學校應依住宿

生身分核算退費金額，並儘速辦理相

關退費事宜。 

 


